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1700號

上  訴  人  李又紅                               

訴訟代理人  林坤賢律師

            邱華南律師

            羅閎逸律師

            田永彬律師

            常照倫律師

被 上訴 人  阮麗娟                             

訴訟代理人  周進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2月

16日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第二審判決（108年度重上字第15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就命其給付新臺幣三千零二十萬元本息之

上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其他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民國102年7月30日將其所有坐

落○○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以新臺幣（下同）3,020萬元出售予被上訴人（下稱系爭契

約）。因系爭土地南側同段000、000-0地號土地上有○○大

自然社區（下稱○○社區）設置之私設道路（下稱系爭道

路），其上並有圍牆阻隔（下稱原有圍牆），故伊與上訴人

於系爭契約第17條特別約定事項肆約定由賣方即上訴人負責

打通8米通道（下稱系爭約定）。嗣系爭土地於同年9月14日

移轉登記並交付，伊已給付價金，並給付第一審共同被告創

義房屋仲介有限公司（下稱創義房仲）服務費30萬2,000

元，另負擔相關規費及稅捐5萬3,000元。惟伊於105年2、3

月間始發現上訴人交付系爭土地時未取得○○社區同意即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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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原有圍牆，其遭刑事起訴而與○○社區和解賠償後，○○

社區重新設置如原判決附圖所示Ａ-Ｃ圍牆、Ｃ-Ｄ甲種圍籬

（以下合稱系爭圍牆），伊以起訴狀催告，上訴人迄未履行

系爭約定。爰先位依民法第227條第1、2項、第216條第1

項、第254條、第259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請求上訴人返

還買賣價金並賠償伊支付創義房仲之服務費、相關規費及稅

捐，共計3,055萬5,000元本息；備位依民法第179條及第359

條規定，擇一請求土地使用價值減損價金之判決（未繫屬本

院部分，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於買受前已知悉系爭土地係袋地，其

購地目的為投資，系爭約定並非為通行系爭道路。伊於102

年8、9月間已依約拆除圍牆設置8米通道通行，並交付被上

訴人管領，其亦僱工整地，種植農作，伊已履行完畢。系爭

道路為訴外人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所

有，供公眾通行之既成道路或現有巷道，事隔4年該缺口遭

○○社區不法圍堵，非可歸責於伊，伊不負排除責任。被上

訴人未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地位，先向○○社區主張拆除系

爭圍牆，或向鄰地主張袋地通行，其提起本件訴訟，顯有違

誠實信用原則。又倘認被上訴人解除系爭契約為有理由，則

於被上訴人返還系爭土地前，伊得依民法第264條規定主張

同時履行抗辯，且就返還價金部分，應溯及免除遲延責任等

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就先位之訴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

上訴，理由如下：

(一)上訴人委託創義房仲出售系爭土地時，該土地南側即同段00

0、000-0地號土地上有系爭道路，並與系爭土地間有原有圍

牆阻隔。兩造於102年7月30日簽立系爭契約，約定買賣價金

為3,020萬元，並於第17條特別約定事項約定：「肆、買賣

双方約定，出入口有牆壁擋住，由賣方負責打通至少8米，

可讓車子進出」（即系爭約定）。被上訴人已給付價金、服

務費30萬2,000元及相關規費及稅捐5萬3,000元，系爭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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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同年9月14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並已點交予被上訴

人，上訴人及第一審共同被告劉柄呈（即創義房仲之銷售經

理）於翌日僱工拆除原有圍牆，並打通8米通道，嗣經○○

社區提起刑事毀損告訴，雙方和解後，○○社區於104年10

月間再於該通道架設鐵籬阻絕通行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二)系爭土地為袋地，因通行困難，始約定由上訴人負責打通至

少8米通道可供車輛進出，可見系爭約定之目的在於使系爭

土地能便捷通行於系爭道路至○○○巷，避免因袋地問題而

無法發揮經濟上效用，其性質上雖非構成系爭契約主要要

素，但為維護被上訴人購買系爭土地利益之完全滿足，其違

反與違反主給付義務對被上訴人所造成之結果，在本質上並

無差異，是系爭約定之真意當指在原有圍牆合法設置8米寬

通道，以供系爭土地有效率通行系爭道路。上訴人與劉柄呈

雖於102年9月15日無權自行拆除原有圍牆並打通8米通道，

惟衡諸其等刑事案件以賠償○○社區和解後，○○社區再於

104年10月間架設系爭圍牆，自難認上訴人已依債之本旨履

行系爭約定，屬不完全給付，係可歸責於上訴人且非不能補

正。被上訴人於106年4月27日定期催告上訴人修補瑕疵，上

訴人於催告期滿仍未能補正，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27條第1

項、第254條解除系爭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返還

價金，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賠償服務費、規費

及稅捐，自屬有據。至被上訴人據以行使權利提起本件訴

訟，難認有何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又物之瑕疵擔保責

任與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其法律性質、構成要件

及規範功能各不相同，被上訴人既主張上訴人應負不完全給

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自無民法第365條除斥期間之適用。

此外，上訴人雖於審理中為同時履行抗辯，然同時履行抗辯

係以未經被上訴人解除契約，且已為同時履行抗辯權之行使

為前提，上訴人於被上訴人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後並未行

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是其以提出同時履行抗辯權，應溯及免

除遲延責任云云，即非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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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而，被上訴人先位請求上訴人返還價金3,020萬元本息，

並請求賠償服務費30萬2,000元、規費及稅捐5萬3,000元，

合計35萬5,000元本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至備位請求

減少價金部分，不另為審酌及准駁之諭知。

四、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廢棄發回部分（即請求返還價金3,020萬元本息）：

  1.按契約解除，雙方互負回復原狀之義務，民法第259條定有

明文。又依同法第261條規定，當事人因契約解除而生之相

互義務，準用第264條規定，即於他方未為對待給付前，得

拒絕自己之給付。是原告主張解除買賣契約而請求返還價

金，被告為同時履行抗辯者，法院認原告請求為有理由時，

如原告不能證明已為對待給付或已提出對待給付，即應為於

原告提出對待給付時，被告即向原告為給付之同時履行判

決，不得僅命被告為給付，而置原告之對待給付於不顧。

　2.查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民事言詞辯論意旨狀，已表明：「本

件被上訴人所買受之系爭土地，上訴人已經移轉至被上訴人

名下，如被上訴人解除契約為有理由，依據上開民法第259

條第1款規定，自應將系爭土地返還給上訴人李又紅，在被

上訴人返還系爭土地以前，上訴人爰依民法第264條規定主

張同時履行抗辯，在被上訴人返還系爭土地所有權以前上訴

人亦不負返還價金之義務，…」（見原審卷四第446至447

頁），即就被上訴人請求返還價金部分為同時履行抗辯。乃

原審既認被上訴人解除系爭契約合法，其得請求上訴人返還

價金，竟就上訴人所為前揭同時履行抗辯恝置不論，逕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上訴意旨，指

摘原判決此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被上訴

人就此部分之先位請求有無理由既尚待原審釐清，其備位請

求之審判停止條件尚未成就，應併移審至原審法院，附此敘

明。

(二)關於駁回上訴部分（即請求賠償服務費、規費及稅捐共計35

　  萬5,000元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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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審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以前揭理由，合

法認定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被上訴

人因此受有支付服務費30萬2,000元、規費及稅捐5萬3,000

元，合計35萬5,000元本息之損害，其得依民法第227條第2

項規定請求上訴人如數賠償，因而駁回上訴人此部分之上

訴，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

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

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條、第449條第

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官  彭  昭  芬（主筆）

                                法官  蘇  芹  英

                                法官  邱  璿  如

                                法官  許  秀  芬

                                法官  呂  淑  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宜  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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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1700號
上  訴  人  李又紅                               
訴訟代理人  林坤賢律師
            邱華南律師
            羅閎逸律師
            田永彬律師
            常照倫律師
被 上訴 人  阮麗娟                              
訴訟代理人  周進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2月16日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第二審判決（108年度重上字第1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就命其給付新臺幣三千零二十萬元本息之上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其他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民國102年7月30日將其所有坐落○○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以新臺幣（下同）3,020萬元出售予被上訴人（下稱系爭契約）。因系爭土地南側同段000、000-0地號土地上有○○大自然社區（下稱○○社區）設置之私設道路（下稱系爭道路），其上並有圍牆阻隔（下稱原有圍牆），故伊與上訴人於系爭契約第17條特別約定事項肆約定由賣方即上訴人負責打通8米通道（下稱系爭約定）。嗣系爭土地於同年9月14日移轉登記並交付，伊已給付價金，並給付第一審共同被告創義房屋仲介有限公司（下稱創義房仲）服務費30萬2,000元，另負擔相關規費及稅捐5萬3,000元。惟伊於105年2、3月間始發現上訴人交付系爭土地時未取得○○社區同意即拆除原有圍牆，其遭刑事起訴而與○○社區和解賠償後，○○社區重新設置如原判決附圖所示Ａ-Ｃ圍牆、Ｃ-Ｄ甲種圍籬（以下合稱系爭圍牆），伊以起訴狀催告，上訴人迄未履行系爭約定。爰先位依民法第227條第1、2項、第216條第1項、第254條、第259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請求上訴人返還買賣價金並賠償伊支付創義房仲之服務費、相關規費及稅捐，共計3,055萬5,000元本息；備位依民法第179條及第359條規定，擇一請求土地使用價值減損價金之判決（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於買受前已知悉系爭土地係袋地，其購地目的為投資，系爭約定並非為通行系爭道路。伊於102年8、9月間已依約拆除圍牆設置8米通道通行，並交付被上訴人管領，其亦僱工整地，種植農作，伊已履行完畢。系爭道路為訴外人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所有，供公眾通行之既成道路或現有巷道，事隔4年該缺口遭○○社區不法圍堵，非可歸責於伊，伊不負排除責任。被上訴人未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地位，先向○○社區主張拆除系爭圍牆，或向鄰地主張袋地通行，其提起本件訴訟，顯有違誠實信用原則。又倘認被上訴人解除系爭契約為有理由，則於被上訴人返還系爭土地前，伊得依民法第264條規定主張同時履行抗辯，且就返還價金部分，應溯及免除遲延責任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就先位之訴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理由如下：
(一)上訴人委託創義房仲出售系爭土地時，該土地南側即同段000、000-0地號土地上有系爭道路，並與系爭土地間有原有圍牆阻隔。兩造於102年7月30日簽立系爭契約，約定買賣價金為3,020萬元，並於第17條特別約定事項約定：「肆、買賣双方約定，出入口有牆壁擋住，由賣方負責打通至少8米，可讓車子進出」（即系爭約定）。被上訴人已給付價金、服務費30萬2,000元及相關規費及稅捐5萬3,000元，系爭土地於同年9月14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並已點交予被上訴人，上訴人及第一審共同被告劉柄呈（即創義房仲之銷售經理）於翌日僱工拆除原有圍牆，並打通8米通道，嗣經○○社區提起刑事毀損告訴，雙方和解後，○○社區於104年10月間再於該通道架設鐵籬阻絕通行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二)系爭土地為袋地，因通行困難，始約定由上訴人負責打通至少8米通道可供車輛進出，可見系爭約定之目的在於使系爭土地能便捷通行於系爭道路至○○○巷，避免因袋地問題而無法發揮經濟上效用，其性質上雖非構成系爭契約主要要素，但為維護被上訴人購買系爭土地利益之完全滿足，其違反與違反主給付義務對被上訴人所造成之結果，在本質上並無差異，是系爭約定之真意當指在原有圍牆合法設置8米寬通道，以供系爭土地有效率通行系爭道路。上訴人與劉柄呈雖於102年9月15日無權自行拆除原有圍牆並打通8米通道，惟衡諸其等刑事案件以賠償○○社區和解後，○○社區再於104年10月間架設系爭圍牆，自難認上訴人已依債之本旨履行系爭約定，屬不完全給付，係可歸責於上訴人且非不能補正。被上訴人於106年4月27日定期催告上訴人修補瑕疵，上訴人於催告期滿仍未能補正，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54條解除系爭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返還價金，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賠償服務費、規費及稅捐，自屬有據。至被上訴人據以行使權利提起本件訴訟，難認有何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又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與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其法律性質、構成要件及規範功能各不相同，被上訴人既主張上訴人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自無民法第365條除斥期間之適用。此外，上訴人雖於審理中為同時履行抗辯，然同時履行抗辯係以未經被上訴人解除契約，且已為同時履行抗辯權之行使為前提，上訴人於被上訴人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後並未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是其以提出同時履行抗辯權，應溯及免除遲延責任云云，即非有據。
(三)從而，被上訴人先位請求上訴人返還價金3,020萬元本息，並請求賠償服務費30萬2,000元、規費及稅捐5萬3,000元，合計35萬5,000元本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至備位請求減少價金部分，不另為審酌及准駁之諭知。
四、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廢棄發回部分（即請求返還價金3,020萬元本息）：
  1.按契約解除，雙方互負回復原狀之義務，民法第259條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261條規定，當事人因契約解除而生之相 互義務，準用第264條規定，即於他方未為對待給付前，得 拒絕自己之給付。是原告主張解除買賣契約而請求返還價金，被告為同時履行抗辯者，法院認原告請求為有理由時，如原告不能證明已為對待給付或已提出對待給付，即應為於原告提出對待給付時，被告即向原告為給付之同時履行判決，不得僅命被告為給付，而置原告之對待給付於不顧。
　2.查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民事言詞辯論意旨狀，已表明：「本件被上訴人所買受之系爭土地，上訴人已經移轉至被上訴人名下，如被上訴人解除契約為有理由，依據上開民法第259條第1款規定，自應將系爭土地返還給上訴人李又紅，在被上訴人返還系爭土地以前，上訴人爰依民法第264條規定主張同時履行抗辯，在被上訴人返還系爭土地所有權以前上訴人亦不負返還價金之義務，…」（見原審卷四第446至447頁），即就被上訴人請求返還價金部分為同時履行抗辯。乃原審既認被上訴人解除系爭契約合法，其得請求上訴人返還價金，竟就上訴人所為前揭同時履行抗辯恝置不論，逕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被上訴人就此部分之先位請求有無理由既尚待原審釐清，其備位請求之審判停止條件尚未成就，應併移審至原審法院，附此敘明。
(二)關於駁回上訴部分（即請求賠償服務費、規費及稅捐共計35
　  萬5,000元本息）：
    原審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以前揭理由，合法認定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被上訴人因此受有支付服務費30萬2,000元、規費及稅捐5萬3,000元，合計35萬5,000元本息之損害，其得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如數賠償，因而駁回上訴人此部分之上訴，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官  彭  昭  芬（主筆）
                                法官  蘇  芹  英
                                法官  邱  璿  如
                                法官  許  秀  芬
                                法官  呂  淑  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宜  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1700號
上  訴  人  李又紅                               
訴訟代理人  林坤賢律師
            邱華南律師
            羅閎逸律師
            田永彬律師
            常照倫律師
被 上訴 人  阮麗娟                              
訴訟代理人  周進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2月
16日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第二審判決（108年度重上字第15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就命其給付新臺幣三千零二十萬元本息之
上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其他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民國102年7月30日將其所有坐
    落○○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以新臺
    幣（下同）3,020萬元出售予被上訴人（下稱系爭契約）。
    因系爭土地南側同段000、000-0地號土地上有○○大自然社區
    （下稱○○社區）設置之私設道路（下稱系爭道路），其上並
    有圍牆阻隔（下稱原有圍牆），故伊與上訴人於系爭契約第
    17條特別約定事項肆約定由賣方即上訴人負責打通8米通道
    （下稱系爭約定）。嗣系爭土地於同年9月14日移轉登記並
    交付，伊已給付價金，並給付第一審共同被告創義房屋仲介
    有限公司（下稱創義房仲）服務費30萬2,000元，另負擔相
    關規費及稅捐5萬3,000元。惟伊於105年2、3月間始發現上
    訴人交付系爭土地時未取得○○社區同意即拆除原有圍牆，其
    遭刑事起訴而與○○社區和解賠償後，○○社區重新設置如原判
    決附圖所示Ａ-Ｃ圍牆、Ｃ-Ｄ甲種圍籬（以下合稱系爭圍牆），
    伊以起訴狀催告，上訴人迄未履行系爭約定。爰先位依民法
    第227條第1、2項、第216條第1項、第254條、第259條規定
    ，解除系爭契約，請求上訴人返還買賣價金並賠償伊支付創
    義房仲之服務費、相關規費及稅捐，共計3,055萬5,000元本
    息；備位依民法第179條及第359條規定，擇一請求土地使用
    價值減損價金之判決（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於買受前已知悉系爭土地係袋地，其
    購地目的為投資，系爭約定並非為通行系爭道路。伊於102
    年8、9月間已依約拆除圍牆設置8米通道通行，並交付被上
    訴人管領，其亦僱工整地，種植農作，伊已履行完畢。系爭
    道路為訴外人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所有，
    供公眾通行之既成道路或現有巷道，事隔4年該缺口遭○○社
    區不法圍堵，非可歸責於伊，伊不負排除責任。被上訴人未
    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地位，先向○○社區主張拆除系爭圍牆，
    或向鄰地主張袋地通行，其提起本件訴訟，顯有違誠實信用
    原則。又倘認被上訴人解除系爭契約為有理由，則於被上訴
    人返還系爭土地前，伊得依民法第264條規定主張同時履行
    抗辯，且就返還價金部分，應溯及免除遲延責任等語，資為
    抗辯。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就先位之訴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
    上訴，理由如下：
(一)上訴人委託創義房仲出售系爭土地時，該土地南側即同段00
    0、000-0地號土地上有系爭道路，並與系爭土地間有原有圍
    牆阻隔。兩造於102年7月30日簽立系爭契約，約定買賣價金
    為3,020萬元，並於第17條特別約定事項約定：「肆、買賣
    双方約定，出入口有牆壁擋住，由賣方負責打通至少8米，
    可讓車子進出」（即系爭約定）。被上訴人已給付價金、服
    務費30萬2,000元及相關規費及稅捐5萬3,000元，系爭土地
    於同年9月14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並已點交予被上訴人
    ，上訴人及第一審共同被告劉柄呈（即創義房仲之銷售經理
    ）於翌日僱工拆除原有圍牆，並打通8米通道，嗣經○○社區
    提起刑事毀損告訴，雙方和解後，○○社區於104年10月間再
    於該通道架設鐵籬阻絕通行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二)系爭土地為袋地，因通行困難，始約定由上訴人負責打通至
    少8米通道可供車輛進出，可見系爭約定之目的在於使系爭
    土地能便捷通行於系爭道路至○○○巷，避免因袋地問題而無
    法發揮經濟上效用，其性質上雖非構成系爭契約主要要素，
    但為維護被上訴人購買系爭土地利益之完全滿足，其違反與
    違反主給付義務對被上訴人所造成之結果，在本質上並無差
    異，是系爭約定之真意當指在原有圍牆合法設置8米寬通道
    ，以供系爭土地有效率通行系爭道路。上訴人與劉柄呈雖於
    102年9月15日無權自行拆除原有圍牆並打通8米通道，惟衡
    諸其等刑事案件以賠償○○社區和解後，○○社區再於104年10
    月間架設系爭圍牆，自難認上訴人已依債之本旨履行系爭約
    定，屬不完全給付，係可歸責於上訴人且非不能補正。被上
    訴人於106年4月27日定期催告上訴人修補瑕疵，上訴人於催
    告期滿仍未能補正，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54
    條解除系爭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返還價金，及
    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賠償服務費、規費及稅捐，
    自屬有據。至被上訴人據以行使權利提起本件訴訟，難認有
    何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又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與不完全
    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其法律性質、構成要件及規範功能
    各不相同，被上訴人既主張上訴人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
    履行責任，自無民法第365條除斥期間之適用。此外，上訴
    人雖於審理中為同時履行抗辯，然同時履行抗辯係以未經被
    上訴人解除契約，且已為同時履行抗辯權之行使為前提，上
    訴人於被上訴人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後並未行使同時履行
    抗辯權，是其以提出同時履行抗辯權，應溯及免除遲延責任
    云云，即非有據。
(三)從而，被上訴人先位請求上訴人返還價金3,020萬元本息，
    並請求賠償服務費30萬2,000元、規費及稅捐5萬3,000元，
    合計35萬5,000元本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至備位請求
    減少價金部分，不另為審酌及准駁之諭知。
四、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廢棄發回部分（即請求返還價金3,020萬元本息）：
  1.按契約解除，雙方互負回復原狀之義務，民法第259條定有
    明文。又依同法第261條規定，當事人因契約解除而生之相 
    互義務，準用第264條規定，即於他方未為對待給付前，得 
    拒絕自己之給付。是原告主張解除買賣契約而請求返還價金
    ，被告為同時履行抗辯者，法院認原告請求為有理由時，如
    原告不能證明已為對待給付或已提出對待給付，即應為於原
    告提出對待給付時，被告即向原告為給付之同時履行判決，
    不得僅命被告為給付，而置原告之對待給付於不顧。
　2.查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民事言詞辯論意旨狀，已表明：「本
    件被上訴人所買受之系爭土地，上訴人已經移轉至被上訴人
    名下，如被上訴人解除契約為有理由，依據上開民法第259
    條第1款規定，自應將系爭土地返還給上訴人李又紅，在被
    上訴人返還系爭土地以前，上訴人爰依民法第264條規定主
    張同時履行抗辯，在被上訴人返還系爭土地所有權以前上訴
    人亦不負返還價金之義務，…」（見原審卷四第446至447頁
    ），即就被上訴人請求返還價金部分為同時履行抗辯。乃原
    審既認被上訴人解除系爭契約合法，其得請求上訴人返還價
    金，竟就上訴人所為前揭同時履行抗辯恝置不論，逕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自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此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被上訴人
    就此部分之先位請求有無理由既尚待原審釐清，其備位請求
    之審判停止條件尚未成就，應併移審至原審法院，附此敘明
    。
(二)關於駁回上訴部分（即請求賠償服務費、規費及稅捐共計35
　  萬5,000元本息）：
    原審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以前揭理由，合
    法認定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被上訴
    人因此受有支付服務費30萬2,000元、規費及稅捐5萬3,000
    元，合計35萬5,000元本息之損害，其得依民法第227條第2
    項規定請求上訴人如數賠償，因而駁回上訴人此部分之上訴
    ，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
    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
    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條、第449條第
    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官  彭  昭  芬（主筆）
                                法官  蘇  芹  英
                                法官  邱  璿  如
                                法官  許  秀  芬
                                法官  呂  淑  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宜  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1700號
上  訴  人  李又紅                               
訴訟代理人  林坤賢律師
            邱華南律師
            羅閎逸律師
            田永彬律師
            常照倫律師
被 上訴 人  阮麗娟                              
訴訟代理人  周進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2月16日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第二審判決（108年度重上字第1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就命其給付新臺幣三千零二十萬元本息之上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其他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民國102年7月30日將其所有坐落○○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以新臺幣（下同）3,020萬元出售予被上訴人（下稱系爭契約）。因系爭土地南側同段000、000-0地號土地上有○○大自然社區（下稱○○社區）設置之私設道路（下稱系爭道路），其上並有圍牆阻隔（下稱原有圍牆），故伊與上訴人於系爭契約第17條特別約定事項肆約定由賣方即上訴人負責打通8米通道（下稱系爭約定）。嗣系爭土地於同年9月14日移轉登記並交付，伊已給付價金，並給付第一審共同被告創義房屋仲介有限公司（下稱創義房仲）服務費30萬2,000元，另負擔相關規費及稅捐5萬3,000元。惟伊於105年2、3月間始發現上訴人交付系爭土地時未取得○○社區同意即拆除原有圍牆，其遭刑事起訴而與○○社區和解賠償後，○○社區重新設置如原判決附圖所示Ａ-Ｃ圍牆、Ｃ-Ｄ甲種圍籬（以下合稱系爭圍牆），伊以起訴狀催告，上訴人迄未履行系爭約定。爰先位依民法第227條第1、2項、第216條第1項、第254條、第259條規定，解除系爭契約，請求上訴人返還買賣價金並賠償伊支付創義房仲之服務費、相關規費及稅捐，共計3,055萬5,000元本息；備位依民法第179條及第359條規定，擇一請求土地使用價值減損價金之判決（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於買受前已知悉系爭土地係袋地，其購地目的為投資，系爭約定並非為通行系爭道路。伊於102年8、9月間已依約拆除圍牆設置8米通道通行，並交付被上訴人管領，其亦僱工整地，種植農作，伊已履行完畢。系爭道路為訴外人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所有，供公眾通行之既成道路或現有巷道，事隔4年該缺口遭○○社區不法圍堵，非可歸責於伊，伊不負排除責任。被上訴人未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地位，先向○○社區主張拆除系爭圍牆，或向鄰地主張袋地通行，其提起本件訴訟，顯有違誠實信用原則。又倘認被上訴人解除系爭契約為有理由，則於被上訴人返還系爭土地前，伊得依民法第264條規定主張同時履行抗辯，且就返還價金部分，應溯及免除遲延責任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就先位之訴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理由如下：
(一)上訴人委託創義房仲出售系爭土地時，該土地南側即同段000、000-0地號土地上有系爭道路，並與系爭土地間有原有圍牆阻隔。兩造於102年7月30日簽立系爭契約，約定買賣價金為3,020萬元，並於第17條特別約定事項約定：「肆、買賣双方約定，出入口有牆壁擋住，由賣方負責打通至少8米，可讓車子進出」（即系爭約定）。被上訴人已給付價金、服務費30萬2,000元及相關規費及稅捐5萬3,000元，系爭土地於同年9月14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並已點交予被上訴人，上訴人及第一審共同被告劉柄呈（即創義房仲之銷售經理）於翌日僱工拆除原有圍牆，並打通8米通道，嗣經○○社區提起刑事毀損告訴，雙方和解後，○○社區於104年10月間再於該通道架設鐵籬阻絕通行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二)系爭土地為袋地，因通行困難，始約定由上訴人負責打通至少8米通道可供車輛進出，可見系爭約定之目的在於使系爭土地能便捷通行於系爭道路至○○○巷，避免因袋地問題而無法發揮經濟上效用，其性質上雖非構成系爭契約主要要素，但為維護被上訴人購買系爭土地利益之完全滿足，其違反與違反主給付義務對被上訴人所造成之結果，在本質上並無差異，是系爭約定之真意當指在原有圍牆合法設置8米寬通道，以供系爭土地有效率通行系爭道路。上訴人與劉柄呈雖於102年9月15日無權自行拆除原有圍牆並打通8米通道，惟衡諸其等刑事案件以賠償○○社區和解後，○○社區再於104年10月間架設系爭圍牆，自難認上訴人已依債之本旨履行系爭約定，屬不完全給付，係可歸責於上訴人且非不能補正。被上訴人於106年4月27日定期催告上訴人修補瑕疵，上訴人於催告期滿仍未能補正，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54條解除系爭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返還價金，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賠償服務費、規費及稅捐，自屬有據。至被上訴人據以行使權利提起本件訴訟，難認有何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又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與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其法律性質、構成要件及規範功能各不相同，被上訴人既主張上訴人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自無民法第365條除斥期間之適用。此外，上訴人雖於審理中為同時履行抗辯，然同時履行抗辯係以未經被上訴人解除契約，且已為同時履行抗辯權之行使為前提，上訴人於被上訴人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後並未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是其以提出同時履行抗辯權，應溯及免除遲延責任云云，即非有據。
(三)從而，被上訴人先位請求上訴人返還價金3,020萬元本息，並請求賠償服務費30萬2,000元、規費及稅捐5萬3,000元，合計35萬5,000元本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至備位請求減少價金部分，不另為審酌及准駁之諭知。
四、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廢棄發回部分（即請求返還價金3,020萬元本息）：
  1.按契約解除，雙方互負回復原狀之義務，民法第259條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261條規定，當事人因契約解除而生之相 互義務，準用第264條規定，即於他方未為對待給付前，得 拒絕自己之給付。是原告主張解除買賣契約而請求返還價金，被告為同時履行抗辯者，法院認原告請求為有理由時，如原告不能證明已為對待給付或已提出對待給付，即應為於原告提出對待給付時，被告即向原告為給付之同時履行判決，不得僅命被告為給付，而置原告之對待給付於不顧。
　2.查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民事言詞辯論意旨狀，已表明：「本件被上訴人所買受之系爭土地，上訴人已經移轉至被上訴人名下，如被上訴人解除契約為有理由，依據上開民法第259條第1款規定，自應將系爭土地返還給上訴人李又紅，在被上訴人返還系爭土地以前，上訴人爰依民法第264條規定主張同時履行抗辯，在被上訴人返還系爭土地所有權以前上訴人亦不負返還價金之義務，…」（見原審卷四第446至447頁），即就被上訴人請求返還價金部分為同時履行抗辯。乃原審既認被上訴人解除系爭契約合法，其得請求上訴人返還價金，竟就上訴人所為前揭同時履行抗辯恝置不論，逕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被上訴人就此部分之先位請求有無理由既尚待原審釐清，其備位請求之審判停止條件尚未成就，應併移審至原審法院，附此敘明。
(二)關於駁回上訴部分（即請求賠償服務費、規費及稅捐共計35
　  萬5,000元本息）：
    原審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以前揭理由，合法認定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被上訴人因此受有支付服務費30萬2,000元、規費及稅捐5萬3,000元，合計35萬5,000元本息之損害，其得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如數賠償，因而駁回上訴人此部分之上訴，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官  彭  昭  芬（主筆）
                                法官  蘇  芹  英
                                法官  邱  璿  如
                                法官  許  秀  芬
                                法官  呂  淑  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宜  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